
当阳市加快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为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当阳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及省、宜昌市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当阳实际，现就加快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制定如下措施。
一、培育创新主体
1.支持关键技术攻关。通过揭榜挂帅形式支持企业或产业技术研究院自主实施或联合外部创新资源对制约产业、企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开展攻关。每年安排专项资金不低于200万元，单个项目按不超过支付揭榜方经费的30%，总额不超过50万元给予支持。
2.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税务部门提供的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的研发费用，年度增量达到200万元及以上的，给予增量部分不超过5%、最高100万元奖励。对我市产业具备重大产业引领作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潜力以及规模化发展前景的科技项目，由市政府按照“一事一议”原则，予以补贴。
3.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对首次获得认定、重新申报通过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每次15万元奖励，补助资金分两次兑现，认定文件下发后兑现80%，有效期满3年后确定参加复审的兑现20%。
[bookmark: _GoBack]二、建设科技创新平台
4.支持市场主体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国家级：被认定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等平台的，每个奖励100万元；被认定为其他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的，每个奖励30万元。省级：对申报备案为省级重点实验室、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每个给予50万元奖励；对新认定（备案）为省级技术创新中心、省级企校联合创新中心、省级专业型研究所（公司）、省级工程研究中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的，每个给予20万元奖励。对新认定为省级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示范基地，每个给予10万元奖励。宜昌市级：对新认定（备案）为宜昌市重点实验室、宜昌市企校联合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的，每个给予10万元奖励。对新认定为宜昌市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示范基地，每个给予5万元奖励。
5.支持科技孵化载体建设。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宜昌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10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宜昌市级星创天地，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5万元奖励。
6.支持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对当阳市人民政府与高校院所合作共建的产业技术研究院等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每年安排100-200万元的运行经费。对市场主体在我市建立的检测中心、研发设计中心、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含科技成果转化中试研究基地）等认定为省级以上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的，给予30万元奖励。对自建（新建）中试基地的，给予固定资产的10%、总额不超过200万元的奖励。
三、支持科技成果转化运用
7.支持产学研深度融合。对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实现向企业转移转化，单个项目合同金额不低于20万元（含）的，按实际成交额，给予承接企业10%的资金奖励，每年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30万元。
四、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8.支持企业申报科技奖项。对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排名的第一完成单位，分别给予2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获得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排名的第一完成单位，分别给予40万元、30万元、2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获得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奖的企业，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励。
9.支持参与创新创业赛事。我市企业、团队参加省级（含）以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乡村振兴实用技术推广大赛并获得优秀及以上等次的，给予1万元奖励。
五、附则
本措施涉及的奖补资金应用于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企业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凡违反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不予支持。
本措施自2026年*月*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由市科创中心负责牵头组织实施，相关政策条款由市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具体组织实施。
本措施出台后，《当阳市支持工业和商贸业高质量发展试行办法》（当政办发〔2025〕2号）中相关条款同步废止。本措施与本市各级其他同类政策有重叠的，按照“从新、就高、不重复”的原则执行。

